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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莫替丁注射液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谊金朱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谊金朱”）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关于
法莫替丁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B00891），该
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法莫替丁注射液
剂型：注射液
规格：2ml：2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0950177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法莫替丁注射液为H2受体阻滞剂药品，主要用于消化性溃疡所致上消化道出血,除肿瘤及食道、

胃底静脉曲张以外的各种原因所致的胃及十二指肠粘膜糜烂出血者。该药品由日本山之内研制开
发，1985年在日本上市，同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2024年02月，信谊
金朱就该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请并获受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
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直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478.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生产厂家包括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容
生制药有限公司等。

IQVIA数据库显示，2024年法莫替丁注射液的医院采购金额为人民币48,958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

的支持力度。因此信谊金朱的法莫替丁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
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较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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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200号上海医药大厦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5
774
1

2,428,565,262
1,994,189,047
434,376,215
65.4889
53.7755
11.71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秋华先

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代表及律师于股东会上担任监票人。本公司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王忠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钟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293,775
434,374,515
2,426,668,290

比例（%）
99.9050
99.9996
99.9219

反对
票数

1,602,728
0

1,602,728

比例（%）
0.0803
0.0000
0.0660

弃权
票数

292,544
1,700

294,244

比例（%）
0.0147
0.0004
0.012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万钧

得票数

2,424,792,44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446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0
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万钧

同意
票数

-
199,503,478

比例（%）

-
98.1594

反对
票数

-
-

比例（%）

-
-

弃权
票数

-
-

比例（%）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2项议案采用累积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岳永平、见飞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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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
获得批准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药信谊”）的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以下简称“该药品”）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0589），该药品获得批
准生产。

一、该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
剂型：口服混悬剂
规格：每袋含奥美拉唑40mg和碳酸氢钠168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批件号：国药准字H2025350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该药品相关的信息
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每袋含奥美拉唑40mg和碳酸氢钠1680mg）主要用于活动性良

性胃溃疡的治疗（4-8周），由Salix Pharmaceuticals Inc公司研制生产，商品名为Zegerid，于2004年6月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在美国上市。2023年3月，上药信谊就该药品向国家药
监局提出注册上市申请，并获受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已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815.02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主要生产厂家包括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济宁华能制药厂
有限公司等。

IQVIA数据库显示，2024年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口服制剂的医院采购金额为人民币4,504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按新注册分类获批仿制药的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

更大的支持力度。因此上药信谊的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获得批准生产，有利于扩大该药
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申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较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805号）。《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

海证券报：https：//www.cnstock.com；中国证券报：https：//www.cs.com.cn；证券日报：http：//www.zqrb.cn；证券时报：

https：//www.stcn.com；经济参考报：http：//www.jjckb.cn；中国日报：https：//cn.chinadaily.com.cn；金融时报：https：//www.
financialnews.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每股面值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如
有）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发行前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市盈率

发行市净率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承销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人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1.00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643.63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

10.54元/股
中信证券资管江南新材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江南新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合
计294.1176万股，获配金额30，999，995.04元。江南新材员工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无

是

1.13元（以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0.85元（以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2.40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除
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0.9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11.67元（以2024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11.03元（以2024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余额包销

38，403.86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5，296.8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含持续督导费）：2，863.59万元，保荐及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及验资费用：1，179.25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所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进行支付；
3、律师费用：716.98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考虑服务的工作要求、律师的工作表现和工作量等因素，经友好协商确
定，根据项目进度进行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00.00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37.03万元；
注：1）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2）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
续费及其他28.75万元，差异系印花税8.28万元。除上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701-6689877

021-50662770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接C9版)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2025年3月17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

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2025年3月13日（T-2

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

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

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

否具备创业板新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

为2,000.00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5年

3月17日（T日）9:15-11:30、13:00-15:00）将2,000.00万股“浙

江华业”股票输入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

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1、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1万元

以上（含1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元市值

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

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

整数倍，但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

一，即不得超过20,000股，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

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5年3月13日（T-2日，含当

日）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5年

3月17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5年3月17日（T日）申购时无

需缴纳申购款，2025年3月19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

认购款。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20,000股的新股申

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

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上

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作无效处

理。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

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

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

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

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投资

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确

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

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

同。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2 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

者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

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4、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2、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5年3月13日（T-2日，含当

日）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5年

3月17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2025年3

月17日（T日）前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

账户。

4、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

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5

年3月17日（T日）9:15-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联网

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

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

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

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

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4）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

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

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

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

500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

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500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实际发行量，则采

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5年3月17日（T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

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500股配一个申购号，

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

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5年3月18日（T+1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

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T+1

日）在《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

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5年3月18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

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

网点。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5年3月19日（T+2

日）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认认购股数

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500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5 年 3 月 19 日

（T+2日）公告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

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5年3月19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

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2025年3月19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

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

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

2025年3月20日（T+3日）15:00前如实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申报。截至2025年3月20日（T+3日）16:00结算参与人缴

款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缴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进行无效处理。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十二）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

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可能承担

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即600.00万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3月21日（T+4

日）公告《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配未

缴款金额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四、中止发行

1、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

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

（3）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

行的；

（4）根据《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七十一

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

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2、中止发行的措施

2025年3月20日（T+3日）16:00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统计网上认购结果，确定是否中止发行。如中止发

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尽快公告中止发行安排。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

下。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深

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

退款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有效期

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五、余股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

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5年3月21日（T+4日），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六、发行费用

本次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

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西堠工业集聚区

沥港路1号

联系电话：0580-8052292

联系人：许炜炜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888号海通外滩金融

广场

联系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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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9
2,711,778,903

61.01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梁邦海董事长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曹慧涛独立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5,940,290
比例（%）

99.7847

反对

票数

4,983,780
比例（%）

0.1838

弃权

票数

854,833
比例（%）

0.0315
2、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资本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6,334,980
比例（%）

97.2179

反对

票数

74,340,327
比例（%）

2.7414

弃权

票数

1,103,596
比例（%）

0.040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勇、杨梓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